附件2

山西省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包保责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平顺县 应急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报时间： 2026 年  1  月  19  日
	序号
	地市名称
	区县名称
	企业独立生产系统名称
	开采矿种
	生产状态
	生产系统类别
	生产规模
	直接监管主体
	企业主要负责人
	地方政府包保责任人

	
	
	
	
	
	
	
	
	
	
	市级
	县级
	乡级

	
	
	
	
	
	
	
	
	
	姓名
	职务
	姓名
	职务
	姓名
	职务
	姓名
	职务

	1
	长治市
	平顺县
	平顺县日盛达硅业有限公司
	硅矿
	生产
	地下矿山
	大型
	平顺县应急管理局
	常

建

兵
	主要负责人
	
	
	张兆祥
	县长
	王旭东
	党委副书记乡长

	2
	长治市
	平顺县
	平顺县骏马矿业有限公司
	硅矿
	停建
	地下矿山
	大

型
	平顺县应急管理局
	郝

永

波
	主要负责人
	
	
	牛  佳
	常务副县长
	吴伟
	副乡长

	3
	长治市
	平顺县
	涉县龙盈建材有限公司
	硅矿
	基建
	地下矿山
	大

型
	平顺县应急管理局
	杨

少

龙
	主要负责人
	
	
	张文晓
	副县长
	吴桂林
	党委副书记镇长

	4
	长治市
	平顺县
	平顺县西沟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
	
	生产
	尾矿库
	三等库
	平顺县应急管理局
	张

秉

旭
	主要负责人
	
	
	牛  佳
	常务副县长
	马永亮
	镇长


备注：1.生产状态，划分为生产、停产、建设、停建。2.生产系统类别，划分为地下矿山、尾矿库。3.生产建设规模，矿山划分为大型、中型、小型；尾矿库划分为一等至五等。4.此表企业系统名称、数量、生产状态、生产规模等基础信息应与附件1安全风险等级认定表一致。



